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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協同辦案實施要點第一點、

第二點、第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    明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協同辦

案實施要點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協

同辦案實施要點 

配合法務部組織法修正第

五條、法院組織法增訂第

一百十四條之二有關各級

檢察機關名銜「去法院化」

之相關規定，爰修正本要

點名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一、為發揮檢察一體精

神，強化檢察官分工

合作之效能，提升整

體偵查能力，有效打

擊犯罪，依地方檢察

署及其檢察分署處務

規程第十五條規定訂

定本要點。 

一、為發揮檢察一體精

神，強化檢察官分工

合作之效能，提升整

體偵查能力，有效打

擊犯罪，依地方法院

及其分院檢察署處務

規程第十五條規定訂

定本要點。 

「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檢察

署處務規程」，經法務部於

一百零七年八月八日以法

令字第一○七○四五二四

五六○號令修正名稱為

「地方檢察署及其檢察分

署處務規程」，為使援引之

法規名稱與現行法規名稱

用語一致，爰配合修正相

關文字。 

二、地方檢察署檢察長對

於下列案件，得指定

所屬主任檢察官、檢

察官二人以上，組成

協同辦案小組協同偵

辦： 

(一)違反組織犯罪防

制條例之案件。 

(二)違反洗錢防制法

之案件。 

(三)違反懲治走私條

例之案件。 

(四)違反貪污治罪條

例之案件。 

(五)檢察機關辦理重

大刑事案件注意

事項第二點規定

之案件。 

(六)其他認為嚴重侵

害國家法益或於

社會治安有重大

危害之刑事案

件。 

二、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

長對於下列案件，得

指定所屬主任檢察

官、檢察官二人以

上，組成協同辦案小

組協同偵辦： 

(一)違反組織犯罪防

制條例之案件 

(二)違反洗錢防制法

之案件 

(三)違反懲治走私條

例之案件 

(四)違反貪污治罪條

例之案件 

(五)檢察機關辦理重

大刑事案件注意

事項第二項規定

之案件 

(六)其他認為嚴重侵

害國家法益或於

社會治安有重大

危害之刑事案件 

(七)其他繁難案件 

配合法務部組織法修正第

五條、法院組織法增訂第

一百十四條之二有關各級

檢察機關名銜「去法院化」

之相關規定，爰刪除「法

院」文字。另酌作文字及

標點符號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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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繁難案件。 

十、協同辦案之案件，有

必要發布新聞時，應

依「檢察、警察、調

查暨廉政機關偵查刑

事案件新聞處理注意

要點」規定，由機關

發言人為之，如經授

權發布，可由主辦檢

察官或小組其他成員

為之。 

十、協同辦案之案件，有

必要發布新聞時，應

依「檢察、警察暨調

查機關偵查刑事案件

新聞處理注意要點」

規定，由機關發言人

為之，如經授權發

布，可由主辦檢察官

或小組其他成員為

之。 

「檢察、警察暨調查機關

偵查刑事案件新聞處理注

意要點」，經最高檢察署於

一百零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以台文字第一○一一二○

○○三六○號函修正名稱

為「檢察、警察、調查暨

廉政機關偵查刑事案件新

聞處理注意要點」，為使援

引之行政規則名稱與現行

行政規則名稱一致，爰配

合修正相關文字。 

 


